
◀《大公報》日前
揭露消費劵出現
「拍卡陷阱」 ，市
民付款時被扣多了
錢。

通訊群組近日瘋傳一張7-Eleven便利店的退款收
據及對話截圖。事主表示，日前在便利店 「拍卡」 購買
了一份售價10元的報紙，因看不清收銀機上的收費顯
示，要求拿取收據，結果驚覺被收取1000元，店員於
是退回現金。事主形容 「真好彩」 。

網民熱議 質疑可套現
有市民在社交平台轉發便利店收錯錢對話截圖，並

表示有朋友在茶餐廳買下午茶亦被收錯錢，47元居然被
收到470元，質疑餐廳 「真係唔知有心定無意」 。事件
引發網民熱議，有人好奇事件的始末， 「呢張係退單嚟
喎，原本張單係點樣？」 有人質疑事件是變相將消費券

套現；而不少人均表示，用八達通時從來不看收據，經
一事長一智， 「小心點。現在我學了次次查單」 。

記者到店查問 職員不回應
大公報記者昨日根據單上便利店編號，找到涉事便

利店，希望了解事件始末，但當值職員表示不回應事
件，要求記者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查詢。記者致電客戶服
務熱線後數小時獲回覆，惟記者表明身份後，客戶服務
員隨即掛斷電話。

不少街坊表示，平時在便利店購物後甚少拿收據，
僅會看一看收銀機屏幕的餘額；亦有市民稱，曾試過在
便利店買飲料時被多收錢，幸及時發現，獲安排退款，

免遭損失。
7-Eleven回覆傳媒查詢表示，經查證店舖紀錄，

當店員發現有關交易錯誤輸入銀碼，即時追回顧客安排
退款，並通知店舖經理。根據政府消費券指引，政府派
發的消費券並不容許套現，而因應八達通運作模式所
限，退款安排會由商戶及消費者協商決定，包括現金退
款。7-Eleven有既定換貨及退款政策，如產品出現質
量問題等情況，會為客人辦理換貨或退款，而退款程序
亦受公司指引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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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用咗幾多？
八達通服務站 拍一拍就知

【大公報訊】政府本月初向合資格市民派發
5000元電子消費券，為了讓市民掌握消費券的使用
情況，八達通推出消費券查詢服務，由昨天起，市
民可到位於港鐵站或商場內的八達通服務站，拍卡
查閱消費券 「合資格消費」 累積總額。

八達通表示，市民在八達通服務站點選 「查閱
2022消費券紀錄」 ，並按指示拍卡，便可看到其新
一輪2022年消費券摘要，包括 「合資格消費」 累積
總額、消費券第一期4000元及第二期1000元的已領
取總額以及領取紀錄詳情。

八達通App亦可追蹤
此外，市民亦可透過八達通App、八達通消費

券網站或致電八達通消費券客戶服務熱線2969
5500，查詢消費券領取及消費紀錄。

按規定，市民只要 「合資格消費」 累積總額在
指定日期之前不少於4000元，便可在達標後下一個
月16日拍卡領取第二期1000元消費券。

做好師生快測 善用追蹤機制
教育局規定，所有復課

學校的教師及學生，回校前
必須做快速檢測，結果呈陰
性才能回校。昨日有52間本

地小學及65間國際學校復課，當局收到呈報有
兩名本地學童、12名國際學校學生及一名教職
員昨早快速檢測呈陽性，均沒有返校。

復課首日發現15宗陽性個案，說明教師及
學生回校前進行快速測試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是防止新冠病毒在校園傳播的有效措施，亦有
利社會進一步復常。

教師、學生背後涉及數以十萬計家庭，當
局要充分利用教師、學生快速檢測機制，一旦
發現師生快速測試呈陽性，避免他們返回學校
播疫同時，必須用好政府對病毒的追蹤機制，
對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進行追蹤，避免更多人
受病毒感染，切斷社會隱形傳播鏈，減低病毒
傳播速度。

按照前四波疫情，政府在追蹤感染者的密
切接觸者能力和經驗，完全有可能做好追蹤工
作，當局要把握當前疫情緩和的趨勢，加把勁
盡快將疫魔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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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平時多
數用八達通，嘟
完會留意番熒光
幕，我諗如果便
利店收多了都會
退款給客人。

嘟完望望

▲收據上顯示便利店退回一千元給事
主（紅框示）。

◀便利店被指扣錯錢，一份售價十元
的報紙竟收取一千元。

市民有Say

拍卡要看清 買份報紙$1000？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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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平時都
會留意餘額，曾
試過買飲品收多
了錢，其後同店
員解釋，店員退
返錢給我。

試過退錢

掃一掃 有片睇

消費券再爆交易陷阱消費券再爆交易陷阱 事主獲便利店退款事主獲便利店退款

加強數碼交易監管 保障消費者權益
資訊科技革命滲透社會的方方面

面，銀行業也不例外。數碼化交易大勢
所趨，電子消費券大行其道，比特幣、
區塊鏈、智慧合約等新概念、新服務、
新模式層出不窮，為人們帶來了資金運
用、財富增值的全新體驗，同時也在安
全和監管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戰。對銀行
業監管需要與時俱進，這是保障消費者
權益的必要，也是築固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競爭力的必須之舉。

為了掌握香港銀行在數碼化方面的
進展，金管局去年下半年首次展開摸底
調查，涵蓋20間傳統零售銀行和8間虛
擬銀行。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日撰文分
享調查結果，認為 「相當有趣」 且感到
「驚喜」 。他指出，數碼渠道已經成為

銀行服務的骨幹，主要表現在五個方
面，包括：轉賬服務數碼滲透率高；數
碼開戶成為開戶焦點；透過數碼渠道申
請個人信貸日趨普及；數碼渠道銷售投
資和保險產品的佔比以倍數增長；甚至
傳統的自動櫃員機也 「求變」 ，例如以
手機輕觸NFC讀取器或掃二維碼就可提
取現金，方便快捷。

銀行數碼化提高效率，受到大眾的

歡迎，但由於依託網絡，網絡安全成為
人們最大的擔憂。事實上，各類新型罪
案都與網絡密不可分，高智商犯罪成為
新趨勢，如網絡欺詐、虛假宣傳、消費
陷阱等，令人防不勝防。為了保障消費
者利益，銀行業在處理客戶本地和跨境
轉賬、申請產品和交易的信息披露方
面，需要有更高的責任感和更有效的預
警系統，及時提醒客戶有交易發生，及
時核實，以防止騙案發生，這就需要銀
行業承擔起主體責任，投入更多的資
源，加強網絡安全基礎建設。

「一機在手，盡享所有」 。數碼化
令客戶更容易獲取服務和產品，但也可
能因為抵不住消費衝動而輕易下決定，
掉入財務陷阱。監管部門應要求銀行業
提供相關服務時，提醒客戶作慎重考
慮，最好是有足夠的 「冷靜期」 ，以免
因為一時衝動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電子消費創造了不少新消費模式，
監管需要與時俱進。譬如其中一種叫做
「先買後付」 ，與信用卡原理類似，提

供免息分期付款服務，但比申請信用卡
更容易，也不涉及過往信用問題，受到
消費者青睞。但有利必有弊， 「先買後

付」 離不開 「先使未來錢」 ，由於不必
一次過付款，消費更容易，無視財政能
力的消費往往導致逾期還款，產生行政
費用等問題。由於不少 「先買後付」 綁
定信用卡，有可能導致雙重的行政收費
及逾期利息罰款。如何監管這些新服務
模式，讓消費者知悉風險，是金管局面
對的又一個挑戰。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緊貼時代潮
流，不少長者、殘疾人士因缺少相關知
識、能力或設備而淪為數碼時代的 「落
伍者」 。仍然在銀行分行大排長龍取款
的人群，基本上屬於這一類。近年銀行
業為整合資源、搬遷而紛紛取消分行、
減少面對面實體服務，令到這一群人倍
感不便。銀行業全力發展數碼服務、提
高效率的同時，也要有社會責任感，盡
力照顧不同的客戶群，特別是充分考慮
弱勢階層的需要。

銀行數碼化勢不可當，新冠疫情全
球大流行加快了這一進程，挑戰與機遇
並存。香港金融業基礎穩健，加上中央
全力支持，只要因勢利導，在監管上緊
貼新趨勢，香港金融業可望迎來再次起
飛的機遇。

辦實事保障兒童

龍眠山

去年旺角童樂居虐兒事件暴
露了深層次問題，如何亡羊補
牢、避免悲劇重演，成為社會關
注的焦點。社會福利署成立委員
會，檢視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
務監管，並提出改善建議，預計
明年三月完成。各界期待檢討能
真正找出問題、解決問題。

本港虐兒案並非罕見，但像
童樂居那樣的集體虐兒，恐怕是
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宗。童樂居約
有40名員工，至上月底，已有34名
涉案者被捕，也就是說，近9成服
務者涉及虐兒案。

寄住於童樂居的兒童都是三
歲以下，多數因為家庭問題而需
要社署照顧，少數是因為親人工
作等特別情況而臨時託管。想不
到，進入了童樂居，彷彿落入了
「惡人谷」 ；得到的不是細心照

顧，而是掌摑、推搡、拋起、枕
頭打頭等種種虐待。可憐這些幼
兒有口難言，不但身體受傷害，
也可能留下伴隨一生的嚴重心理
陰影。

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集體犯
案竟然一直在光天化日下發生。
童樂居有電子監察，警方事後檢
視有關錄像，找出了一個又一個
嫌犯。

問題在於，有份監管童樂居
的機構，為何沒有檢視這些錄
像、及時阻止罪案發生？據說社
署不時派人巡查，這是否 「走過
場」 ？抑或是早已習以為常？更
加令人奇怪的是，虐兒案件發生
後，有關機構已經基本停止正常
運作，但還能繼續得到政府撥
款，是否說明制度存在漏洞？

童樂居虐兒案給這個社會敲
響了警鐘，包括揭示出嚴重的制
度性問題。正如不少市民指出，
如果僅是被捕者面對法律後果，
監管者卻沒有被追究責任，公義
如何能彰顯？社署成立專門委員
會，既要檢討制度及監管漏洞，
更要明確監管責任，絕對不能再
出現以檢討替代問責、和稀泥的
情況。


